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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

电力能源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

事件概要：

 国家电网公司党组传达贯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公

司董事长辛保安强调，深入推进芯片、5G、人工智能、区块链、北斗等技术

与能源互联网建设融合应用，培育创新发展新引擎。加强能源与信息融合技

术创新，打造能源工业云网，积极培育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助力提升长江

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主要观点：

 双碳目标下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趋势：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新型电力

系统是能源互联网双碳目标下现阶段发展的核心形态。以数据中心、5G网络

等新基建为支撑，通过“技术+机制”创新电力生态，实现电力系统的数字

转型和能源转型，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能

源电力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速数字信息技术与能源电力产业的深度融合，

引导能源电力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推进电力数字化转

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 打通电力系统产业链各环节，培育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能源互联网的建设

涉及电力产业链各主要环节，包括上游电力供应系统、中游电网系统、下游

配网系统、以及统筹调度系统等。通过培育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发挥龙头

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引进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促进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相

关配套企业聚集发展的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为能源互联网产业提升、产业

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 引导资本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推动电力“新基建”

服务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思路，围绕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重点领域和任务开展投资布局。强化资本市场对新型电力系统投资

的支持力度，拓展投融资渠道。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应升级改造传统

电力设备，在新配置电力系统中最大程度采用智能化、低碳化设备，提升源

网储荷全产业链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因此具备智能电力装备及设备的企业将

在行业竞争中更具竞争优势。

 风险提示：相关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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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碳目标下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趋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能源互联网是将系统性思维和数字化技术与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以及能源市

场深度融合的新型生态化能源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互联网双碳目标下现阶段发展的

核心形态。以数据中心、5G网络等新基建为支撑，通过“技术+机制”创新电力生态，实

现电力系统的数字转型和能源转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在双碳目标下

能源革命内涵的深化，为电力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电力系统推进能源革命、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加快能源互联网建设，深度融合数字信息技术，

推进电力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

统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速数字信息技术与能源电力产业的深度融合，引导能源

电力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进而建设成中国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

图表 1：双碳目标下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趋势

趋势 特征 建设方向

数字化

能源电力行业的数字化通常指数字信息技术在能源电力行业各个环

节的应用，通过建设云平台、企业中台、物联平台、分布式数据中

心等为核心的基础平台，提升电力系统全息、全链数字化连接感知

和计算能力。

融合发展覆盖发-输-配-用各环

节的电力工业物联网，促进新能

源消纳；

建设智慧能源系统，将新兴数字

技术应用于海量数据的融合、分

析与管理；

推动工业互联网与能源电力系

统的融合，加速 5G、物联网、

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的应用融合，

推动数字技术在能源系统中的

应用。

网络化

能源的网络化是一种互联网与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以及能

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源产业发展新业态，即通过能量与信息的双向

流动，实现电、热、冷、气、油、交通等多种能源形式的综合利用

和耦合互补，同时为能源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相互融合提供交流媒介。

智能化

能源电力行业的智能化趋势是指系统全环节具备智能感知能力、实

时监测能力、智能决策水平，从而实现源网荷之间高度智能化的协

同互动，全面提高电力系统安全、可靠、绿色、高效运行水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英大证券研究所

二、打通电力系统产业链各环节，培育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与电力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建成全

国电力大数据中心和全国电力一张网，建设以云平台、企业中台、物联平台等为核心的基

础平台。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涉及电力产业链各主要环节，包括上游电力供应系统、中游电

网系统、下游配网系统、以及统筹调度系统等。

通过培育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引进上下游供应链企业，

促进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相关配套企业聚集发展的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为能源互联网

产业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公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的免责条款

图表 2：新型电力系统系统建设中电力系统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目标

产业链环节 发展目标 定量目标

上

游
供电侧

打造实时预测、智慧调度、

精准预警和智能运维的供

电系统，支持清洁能源的

大规模、高比例接入，保

证用电稳定性和经济效

益。

1、支持清洁电源装机容量在 2025年达到 15亿~17.7亿千瓦、2035
年达到 27.5亿~33.1亿千瓦、2060年达到 41.6亿~49.3亿千瓦；

2、支持清洁电源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将由当前的约 41%逐步提升

至 2050年的 82%、2060年的 86%；

3、支持清洁能源电量由当前的约 31%逐步提升至 2050年的约 82%、

2060年的约 88%。

中

游
电网

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电

网系统，提升电网绿色安

全、泛在互联、高效互动

和智能开放能力。

实现我国跨区输电通道容量到 2035年达到 4.4 亿千瓦，2050年达

到 5.3亿千瓦，2060年达到 5.4亿千瓦的峰值，并增强大电网对全

国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支撑力度。

下

游

配电侧和

用户侧

建立需求侧驱动、灵活高

效调度、分布式能源（包

括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

储能）高比例接入的智慧

化配电系统。

1、实现需求响应容量规模在 2025年达到 0.7亿千瓦、2035年达到

2.2亿千瓦、2060年达到 3.6亿千瓦。

2、实现以电化学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能容量在 2025年达到 0.2亿
千瓦，2035年增长至 0.7亿千瓦，2060年增长至 4.2亿千瓦。

打

通

上

中

下

游

全国统一

调度管理

的电力系

统

打通电流和信息流的交互

渠道，让能源数据资产真

正流通起来；统筹协调全

国电力供需，进行统一管

理和综合应用，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

实现度电成本（包括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及环境排放成本）在

2035年左右实现峰值，且控制当前水平的 140%，2060年降至峰值

水平的 50%。

资料来源：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著.中国能源电力发展展望 2020，英大证券研究所

三、引导资本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推动电力“新基建”服务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的思路，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领域和任务开展投资布局。

强化资本市场对新型电力系统投资的支持力度，拓展投融资渠道。新型电力系统基础

设施面临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等问题，需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带动作用，前期投入以国

有资本和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能源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

基础设施在电力领域布局建设；同时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政策引

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构建开放合作畅通的投融资渠道，营造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环境，

吸引多元化的投资建设主体。降低基建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对民营资本的限制，在

投融资渠道、经营管理机制、投资回报机制等方面，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的

积极性。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法律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放开力度，引导

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新型电力系统基础设施。

智能电力装备及设备企业将更受资本青睐。由于新能源天生的波动性和随机性，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电力设备智能化程度要求更高。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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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传统电力设备，在新配置电力系统中最大程度采用智能化、低碳化设备，提升源

网储荷全产业链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因此具备智能电力装备及设备的企业将在行业竞争中

更具竞争优势。

图表 3：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主要智能化设备

产业链环节 主要设备

发电环节 光伏等发电设备、自动控制设备、能量转换设备等

输配电环节 柔性交流输电设备、超高压直流输电设备、高温超导设备、智能变

电站设备等

配电环节 光传感器、电子传感器、电缆温度检测器等智能化设备

用电环节 智能电表、数据量测设备、智能通信设备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英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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